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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质押的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

发行人

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

通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开元街道林州市红旗渠大道金融城 A座

2层）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23号平安金融中心 B座第

22-25层）

2026 年 3 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文件以及林州财通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作为投

资行为依据。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21 汇通 01

1、发行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

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一)

3、债券简称：21汇通 01（代码：178183.SH）

4、起息日：2021-03-24

5、发行总额：人民币 3.00亿元

6、债券期限：3+2年

7、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评级情况：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二）21 汇通 02

1、发行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

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

3、债券简称：21汇通 02（代码：178184.SH）

4、起息日：2021-03-24

5、发行总额：人民币 2.00亿元

6、债券期限：2+2+1年

7、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评级情况：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三）21 汇通 03

1、发行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

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一)

3、债券简称：21汇通 03（代码：196749.SH）

4、起息日：2021-08-02

5、发行总额：人民币 3.00亿元

6、债券期限：3+2年

7、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评级情况：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四）21 汇通 04

1、发行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原债务主体：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

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汇通控股有限公司 2021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品种二)

3、债券简称：21汇通 03（代码：196750.SH）

4、起息日：2021-08-02

5、发行总额：人民币 2.00亿元

6、债券期限：2+2+1年



7、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河南省中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

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评级情况：发行人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评级为 AAA

二、本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事项

（一）质押背景

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人，向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

行借款 14,700万元，质押物为公司子公司林州财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2%股权。

（二）质押情况

l、债权人

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支行。

2、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

3、被担保债权金额

借款合计金额为 14,700万元。

4、借款期限

2026年 3月 11日至 2029年 3月 11日。

5、质押类型和质押担保范围

质押类型为股权质押。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

手续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甲方为实现债权和质权而产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全费、购买保函的费用、

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手续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公告费、

差旅费、公证费（对于公证费本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和损失等全部债权。

6、质押协议签署及质押物登记情况

已签署质押合同并已完成质押办理手续。

7、共同担保、反担保情况

由林州财信建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林州财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抵



押担保（豫（2025）林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0773号、豫（2025）林州市不动产权第

0011722号）；河南红旗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林州市城乡供热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借款未设置反担保措施。

（三）质押资产基本情况及其累计质押情况

质押物为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子公司林州财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2％股权。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述质押物除本次质押予债权人外，无其他权利

受限情况。

（四）相关决策情况

上述质押事项已通过公司内部审批流程，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资产质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公司

目前经营情况正常，上述资产质押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三、风险提示

平安证券作为21汇通01、21汇通02、21汇通03和21汇通04的受托管理人，为充

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根据《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平安证券

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21汇通01、21汇通02、21汇通03和21汇通04本息偿付及

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特此提示

投资者关注上述事项可能导致发行人融资压力增大的风险，提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债

券21汇通01、21汇通02、21汇通03和21汇通04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

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张捷

联系电话:021-38630697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林州财通控股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质

押的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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